
 

 1 

证券代码：600791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京能置业       编号：临 2021-032 号 

 

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 

有限公司对售楼处等工程施工的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全资子公司北京京

能京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能京西公司”）拟

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能建设集团”）

进行租赁样板间、售楼处精装修工程的施工。公司全资子公司

北京京能育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能育兴公

司”）拟委托京能建设集团进行样板间室内精装修及景观示范

区工程的施工。 

 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京能建设

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京能集团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为公司关联法人，上述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 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交

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京能建设集团进行的交易：2021 年 4 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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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京能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京能

建设集团开展京能·云璟壹号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精装修工程

的施工，交易金额为 700.6 万元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关联交易公告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能京西公司拟委托京能建设集团进行租

赁样板间、售楼处精装修工程的施工;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能采育公司

拟委托京能建设集团进行样板间室内精装修及景观示范区工程的施

工。上述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

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，在

关联董事刘德江先生、孙力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以 5 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

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租赁样板间、售楼处精装修

工程施工的议案》《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

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样板间室内精装修及景观示范区工程施

工的议案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。 

（三）截至上述关联交易前，公司没有与关联公司发生的未披露

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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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能建设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京能建设集团为公司关联法

人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企业名称：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企业住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大街 3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韩宇峰 

注册资本：36256.4800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勘

察设计；建筑装饰工程设计、建筑幕墙工程设计、轻型钢结构工程设

计、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、照明工程设计、消防设施工程设计；工程

造价咨询；城市园林绿化；建筑机械设备租赁；建筑周转材料租赁；

销售建筑材料、塑钢门窗、塑料制品；物业管理；设计、制作广告；

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，代理进出口；煤炭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推广、技术咨询；煤矿开采技术服务；企业管理；普通货运。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.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20 年末，京能建设集团经审

计的资产总额 408642.54 万元，资产净额 40459.02 万元，营业收入

250503.33 万元，净利润 1281.06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基本情况 

1.京能京西公司拟委托京能建设集团进行京能·西山印项目的租

赁样板间、售楼处精装修工程的施工。 

2.京能育兴公司拟委托京能建设集团进行京能·丽墅项目的样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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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室内精装修及景观示范区工程的施工。 

（二）交易方式及主要内容 

京能·西山印项目的合同主体：京能京西公司、京能建设集团；

价格：3934168.18元；支付方式：网银支付。京能·丽墅项目的合同

主体：京能采育公司、京能建设集团；价格：4968548.58元；支付方

式：网银支付。 

（三）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审核依据《2013 年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

计价规范》《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（2012）》及其配套文件等国家

及项目所在地区的现行有关工程造价的法律、法规文件、北京市建设

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用标准（2020 版）《京建发〔2020〕316 号》

等文件，定价公允有效，最终定价符合市场公平竞争原则。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有利于公司

业务的开展，定价公允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，在

关联董事刘德江先生、孙力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审议通过了《京

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

司进行租赁样板间、售楼处精装修工程施工的议案》《京能置业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样板

间室内精装修及景观示范区工程施工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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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及

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有利于公司

业务的开展，定价公允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；上述关联交易事

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，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，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进行工程施工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委托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进行工程施工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9 月 17日     

 

 报备文件 

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


